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相关情况的调整公告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2] 2119号”文注册。原定于2022年10月11日簿记发行“上海陆家嘴（集团）

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原定

发行规模不超过20亿元（含20亿元）。本期债券原定发行期限为5年期。 

根据《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于2022年10月11日14:00至17:00以

簿记建档的方式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在预设的利率

区间2.60%-3.60%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因近日债券市场变化较大，

经征得所有簿记参与方同意后，决定将本期债券的发行方案调整如下： 

1、将“第二节、一、本期债券的基本发行条款”中，“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

期限为5年”，调整为“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具体约定情况详见本节‘二、本期债券的特殊发行条款’”。 

2、将“第二节、一、本期债券的基本发行条款”中，“14、付息日期：本期债

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7年间每年的10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调整为“14、付息日期：本

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7年间每年的10月13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5年每年的10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3、将“第二节、一、本期债券的基本发行条款”中，“18、本金兑付日期：本

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7年10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调整为“18、本金兑付日期：本期债

券的兑付日期为2027年10月13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10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4、将“第二节、二、本期债券的特殊发行条款”中，“无”，调整为： 



 

 

“（一）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续计息期间的票面

利率。 

发行人决定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的，自票面利率调整生效日起，本期债

券的票面利率按照以下方式确定：调整后的票面利率以发行人发布的票面利率调

整实施公告为准，且票面利率的调整方向和幅度不限。 

发行人承诺不晚于票面利率调整实施日前的1个交易日披露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如有）的公告。发行人承诺前款约定的公告将于

本期债券回售登记期起始日前披露，以确保投资者在行使回售选择权前充分知悉

票面利率是否调整及相关事项。 

发行人决定不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的，则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发行人

行使下次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前继续保持不变。 

（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

券回售给发行人。 

为确保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顺利实现，发行人承诺履行如下义务： 

（1）发行人承诺将以适当方式提前了解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回售意愿及回售

规模，提前测算并积极筹备回售资金。 

（2）发行人承诺将按照规定及约定及时披露回售实施及其提示性公告、回

售结果公告、转售结果公告等，确保投资者充分知悉相关安排。 

（3）发行人承诺回售登记期原则上不少于3个交易日。 

（4）回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可能需要变更回售流程的重大事项，发行人承

诺及时与投资者、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机构等积极沟通协调并及时披露变更公告，

确保相关变更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实质权利，且变更后的流程不违反相关规定。 

（5）发行人承诺按照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及相关约定及时启动

债券回售流程，在各流程节点及时提交相关申请，及时划付款项。 

（6）如本期债券持有人全部选择回售的，发行人承诺在回售资金划付完毕

且转售期届满（如有）后，及时办理未转售债券的注销等手续。 

为确保回售选择权的顺利实施，本期债券持有人承诺履行如下义务： 



 

 

（1）本期债券持有人承诺于发行人披露的回售登记期内按时进行回售申报

或撤销，且申报或撤销行为还应当同时符合本期债券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机构的

相关规定。若债券持有人未按要求及时申报的，视为同意放弃行使本次回售选择

权并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发行人与债券持有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2）发行人按约定完成回售后，本期债券持有人承诺将积极配合发行人完

成债券注销、摘牌等相关工作。 

为确保回售顺利实施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发行人可以在本次回售实施过

程中决定延长已披露的回售登记期，或者新增回售登记期。 

发行人承诺将于原有回售登记期终止日前3个交易日，或者新增回售登记期

起始日前3个交易日及时披露延长或者新增回售登记期的公告，并于变更后的回

售登记期结束日前至少另行发布一次回售实施提示性公告。新增的回售登记期间

至少为1个交易日。 

如本期债券持有人认为需要在本次回售实施过程中延长或新增回售登记期

的，可以与发行人沟通协商。发行人同意的，根据前款约定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5、将“第十节、一、（一）利息的支付”中，“2、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3年至

2027年每年的10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调整为“2、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3年至

2027年每年的10月13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2025年每年的10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6、将“第十节、一、（二）本金的偿付”中，“1、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7年10

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调整为“1、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7年10月13日。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10月13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和/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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